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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暨各衛生所 114 年員工協助方案執行計畫 

114.04.08新縣衛人字第1144200091號函頒布 

壹、 依據： 

一、行政院 102 年 4 月 2 日院授人綜字第 1020029524 號函核定「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

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 

二、新竹縣政府 114年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執行計畫。 

三、本局 114年度推動員工協助方案需求問卷調查結果。 

貳、 目的： 

協助本局暨新竹縣各鄉鎮市衛生所同仁解決生活、人際及職場問題所引起的困擾，維

護其身心健康及建立組織健康之心理環境，營造互動良好之組織文化，強化團隊之向

心力，進而提升機關整體競爭力。 

參、 服務對象：本局暨新竹縣各鄉鎮市衛生所同仁。 

肆、 實施期程：114年 1月 1日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 

伍、 工作項目： 

一、 宣導方案： 

（一） 線上宣導：透過公文、E-mail 及局所通訊軟體平台等方式，推播更新員工協助

相關資訊。 

（二） 實體宣導：利用主管會議及辦理教育訓練或各項活動等公開場合，就員工協助

方案內容進行介紹，提升同仁對於員工協助方案知悉度。 

二、 服務內容及執行方式： 

（一） 辦理專題講座並鼓勵參外部資源免費講座活動，回應同仁需求 

本局於 114 年 2 月 17 日至同年月 27 日辦理「114 年度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暨衛

生所員工協助方案意見調查」，就心理、健康、生活及工作等面向分別提供數

項議題，由本局及衛生所同仁選擇期待之主題，據以規劃辦理相關專題講座並

鼓勵參外部資源講座。 

（二） 心理健康支持：提供心理諮商服務 

1. 光合心理諮商所（服務流程如附件 1） 

(1) 縣府暨所屬機關員工每人每年 3 次免費心理諮商服務 

(2) 諮詢專線：0900-755940 

(3) 郵件預約：kh.psy.coun@gmail.com 

(4) 官方 Line  

2. 本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關愛自己、從心出發」（附件 2） 

(1) 心理諮詢諮商服務 

⚫ 24 小時免費安心專線 1925（依舊愛我） 

⚫ 諮詢服務預約專線：03-6567138 

⚫ 相關訊息請參閱本局網頁 https://gov.tw/UWh 

mailto:kh.psy.coun@gmail.com
https://gov.tw/U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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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迷失的心找尋方向－珍愛生命關懷 

⚫ 透過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一起學習如何用愛關懷身邊的夥伴，並了解

在遇到困難時，如何即時伸出援手，共同營造互相關愛、彼此守護的

友善職場。 

⚫ 關懷手冊可至人事室領取紙本，或至 https://gov.tw/MG3 下載。 

3. 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1) 以 15 至 45 歲年輕族群有心理諮商需求者為補助對象，且每人補助以 3 次為

限。 

(2) 預約方式：逕行致電合作機構預約。（本縣使用流程圖及服務機構如附件 3、

4） 

(3) 本方案單一服務窗口：本局王小姐 03-5518160 分機 181。 

(4) 相關訊息請參閱本局網頁 https://gov.tw/9xQ 

（三） 主動關懷，提供 EAP 資源 

1. 設置多元化的諮詢管道：除了電話諮詢問題以外，特建立「竹縣衛生局員工職

場關懷站」社群平台，方便員工可以在不同情況下尋求協助，確保隱密性與便

利性。 

2. 主動關懷與識別潛在需求： 

(1) 主動到各單位區域走動，關心員工的工作狀況與情緒，透過簡單的問候、閒

聊，了解員工是否有遇到困難或需要協助的地方。 

(2) 辦理新進員工教育訓練，提供新進員工必要的資源與支持，協助他們順利度

過適應期。 

(3) 辦理擬離職人員面談，以發現同仁的需求及機關之不足，並識別潛在的問

題，進而採取相應措施，改善工作環境。 

（四） 打造友善職場 

1. 為使本局同仁得以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營造更友善彈性的工作環境，同仁如

有懷孕、具身心障礙證明、有照顧幼兒或年長者等需求，得個別提出申請更為

彈性之辦公時間。 

2. 提供「新竹縣政府衛生局友善身心障礙人員職場支持資源提供及需求調查表」

（附件 5），以了解身心障礙夥伴需求，進而改善並增進工作效能。 

（五） 建構安心職場環境，攜手防治霸凌及性騷擾 

1. 安心申訴管道：於本局網頁建立「職場霸凌暨性騷擾防治專區」，提供明確的

防治政策與處理流程，更提供專線、信箱及線上平台等多種申訴管道，確保同

仁聲音被聽見，權益受到保障。 

2. 提升自我保護力：邀請專家分享霸凌及性騷擾的辨識、預防與應對技巧。希冀

提升同仁的自我保護意識，共同營造一個互相尊重、友善支持的職場環境。 

陸、 倫理責任 

辦理同仁因身心健康問題時，要求協助轉介外部專業機構或醫療機構之服務時，應遵守

下列倫理規範及保密責任，並應事先明確告知同仁，以維其權益： 

一、 同仁應出於個人自由意志參加各項活動、措施或協助。 

二、 確保同仁不會因為諮商或反應問題而影響其工作、陞遷及考績等相關權益。 

https://gov.tw/MG3
https://gov.tw/9xQ
https://gov.tw/k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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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項服務之所有紀錄及同仁之個人資料，均依相關法令(如心理師法)及倫理守則予

以保密及保存，除經法律程序或當事人書面授權同意外，不得對外提供(含當事人

單位及各級主管)。 

四、 保密的例外：如有以下特殊情形，得向必要的對象預警或通報：  

（一） 有緊急且危及當事人本人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之情況時。 

（二） 涉及法律責任須依法辦理或有法律規定應通報事項時（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優生保健法及刑法

等）。 

柒、 其他 

一、 同仁如需於辦公時間使用本方案各項服務，應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規定辦理

請假事宜。 

二、 所需經費由本局各有關業務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三、 主管人員轉介流程、危機個案處理流程及非自願個案處理流程請依「新竹縣政府

114年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執行計畫」辦理。 

四、 本計畫經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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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第 8 頁，共 12 頁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友善身心障礙人員職場支持資源提供及需求調查表 

一、 基本資料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填寫日期： 

二、 軟硬體輔具設備需求 

□無需求 

□有需求，請勾選「附件 1：輔具品名需求情形」 

三、 改善工作環境需求 

□無需求 

□有需求，請勾選「附件 2 ：工作環境改善需求情形」 

四、 職場適應協助需求 

□無需求 

□有需求，請勾選「附件 3 ：職場適應協助需求情形」 

五、 其他需求(請自行填寫) 

 

 

 

 

 

 

 

(填寫後請送人事室)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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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輔具品名需求情形 

身障類別 是否需求 

(請勾選) 

輔具品名 

視覺障礙者  放大鏡（手持式放大鏡、文鎮

放大鏡、尺狀放大鏡） 

 包覆式濾光眼鏡 

 Zoomtext 放大軟體、光學鯊

放大滑鼠 

 24吋以上電腦螢幕放大觀看

目標物  

 LED 檯燈增加觀看照度 

 桌上型擴視機、攜帶式擴視機 

 螢幕支架 

 錄音筆 

 點字觸摸顯示器、螢幕報讀軟

體 

聽語障礙者  數位助聽器、藍芽配件 

 無線配對傳輸系統 

 多頻道調頻發射器及接收器 

 電話擴音器 

 以顯示器、電腦或打字來輔助

使用電話、通訊軟體 

上/下肢障礙者  單手輔具 

 省力槓桿、電動輔助器具 

 軌跡球滑鼠 

 滑鼠支架 

 小型薄式鍵盤 

 減壓坐墊 

 止滑手杖 

 人體工學椅、可調式升降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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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類別 是否需求 

(請勾選) 

輔具品名 

其他建議輔具  (請自行填入) 

*註：本表係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編印之「身心障礙人員

職場參考手冊」內容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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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工作環境需求情形 

是否需求 

(請勾選) 

適用方式 

 調整工作位置以避免過多雜音、隔絕其他房間的聲

音、利用視覺來加強傳遞訊息（如：文書資料及公

告） 

 地面止滑 

 樓梯扶手改善 

 避免於高溫室外的工作環境，室內工作環境溫度的

掌控 

 提供安靜單純的工作空間、避免長期處於人來人

往、噪音等易分心的工作環境 

 其他(請自行填入) 

*註：本表係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編印之「身心障礙人員

職場參考手冊」內容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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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職場適應協助需求情形 

是否需求 

(請勾選) 

適用方式 

 避免工作上的壓力，工作項目可適度的調整 

 分段、分項、簡化資訊，避免要求一次執行多項任

務 

 以步驟性示範，增加問題解決能力 

 調整工作休息期間 

 壓力調適、人際關係溝通相關講座或工作坊等活動 

 其他(請自行填入) 

*註：本表係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編印之「身心障礙人員

職場參考手冊」內容製作。 

 
 

 


